


检查评估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依据县政府批复

的《关于对阳城县晋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“5. 31” 高处坠落

事故调查情况的批复》 (阳政函[2021]43号) ,通过资料审

查、 座谈问询、 查阅文件、 现场核查，对责任追究及事故防

范措施落实情况逐项开展检查评估，形成了评估报告。

二、 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县政府批复同意“5.31”事故调查报告后，各相关部门按

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，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进

行了处理 。

(一) 对相关责任人员行政追究落实情况

按照"5.31”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，给予2人刑事追

究8人行政追究，均已落实到位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 丁涛涛，男，惠民商贸有限公司煤场封闭钢结构工程

屋面板施工负责人 。

处理建议：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不再追究相关责任 。

2、张伟， 男， 阳城县晋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。

处理建议：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 第一百三十四

条第一款规定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 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

事责任。

执行情况： 2022年3 月 15 日， 山西省阳城县公安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 第一百六十二规定， 以《起诉意

见书》 (阳城公刑诉[2022]000086号) 移送审查起诉。
















